ERERNE P
114# 5@ #

L
F %6335

R 4 3np

FFRRIZA AT

AoRIE o4 B[R

A 4 ER AR ST

PR A g &

P FEARERESTE . AR RII4ES 5P T Wk

- \&%ig%l5§?o

JEELN:

(H)Fid o SR AR %o AL ARIISEYY 210 FF > pEF
PR FFBE PR BB AR R a4 3 '
AEIEFIE LD od RE R RE e REAHEHE RE & e

+
~

STom AT (AL R X AR
VR 2> 113#11 % B o Ad g MLINER F 2 » a2 BadiE
PB4 A KT ALY R 2 ﬁ;‘f‘é% @;ﬂ%iﬁ > ¥
A4 31138117 12p B4om 8 2LINEH S f£ 7 5 7 4R
BRG R FliAgin- o t*\'i%——x in ij' IR

@ﬁ%ﬁ%&ﬁﬁJ~rﬂ;ﬁ%Tifmﬁﬁ BT
ij > r;\‘g\fﬁ-% ’ f&lﬁ,&_ﬁp& ﬁth ’ },‘,3" ’fjﬂ_

@ D3 24950008 ~

3&117 139%& r;hgﬁng
K5 ERTRIL ) R

\rgﬁﬁ@%J’ﬁ%%*H

rf\\‘iﬁ_, /AF%}JI,J

R RAE T50H - =
N r;hg

2 RHEEg ) ~ TR 2157 LW XF 00K
iﬁs\gﬁylﬁfﬁ‘ib%’“}%’ ﬁﬁ‘il“]‘,f:ifryxiﬁ‘”?ﬁ%
RIA Rz 0GR 2NE - BE s ER2R -

%— 7



Eh2 2113112 13p & FA4 2 GpFF 5 F B85
2 @R REGE AL AT Ao 71)?%‘?‘)%'? ,ﬁ—‘i'frJ\ E » 7
PEwRRAAL AL LD BRI AT S04
B o TRALL Ty 24 5200000000007 iR 0 KRR
A R R S

() 5 2 F oAk 2 otk AR T2 22 A5 P B BERIE T

EARLMTH  RBEBENT > R4 T TR RS
FREOEMABER GREMG FRARRTAIHE G
%ﬁ’ﬁﬂﬁﬁLﬁd%ﬁ w%;@r%ﬁ ~

e ERARZATET (T Pﬁ) 9 600~ % f&]'r}\485 OOOfu ’
£35494,600~ %37 °£»§‘ﬂ’5 1484 B XE 1 R 42494, 600~

7

aéﬂgﬁ%ﬁiiﬁﬁi%ilﬁg=;E£ugi@l§9ﬁ’4%¢
EQFF AR ZIL  2ERE FiaE 2 B
7 o

= ~SARE R
(H)A 23128127 P d R erbinid s R s dnisi

Ao TR FETHAM L BT R A EE R AL ESX
FERL  RLDAC > FFAUEES £ Line
Instagram® 2t 4, 2 § :EFrx 55 7] 3¢ o E_ 2113#6"% & »

BE -l PREPLRENAF A EY FhIA

BN ARNFrR > (- Al RiEE2RIRRT e Y
L ARG PFEEEY 2K o

B2 58 @it fos > X REREMS - 585 % 52
- Al EEHYR PELHRS Zixrag Mg > L F]
AL 5 SARTE > 2 IRL LD FEHRS v aF i o
wﬁm?ﬁwﬁw’fiﬁwurWQﬂjéaﬁﬁ,ﬁa%
LA EEEA G E AL e RLE p LA BT
LRAHRL Y AR KA TP E RS N REITERL



—_—

ERHho MRASTEE S BRF
Moo RARABERE BT R BT kR A
B AR A P A AFA L TR AL E

ERoaks g R4 Fr ml - FRRAHEEE A & B R

)

N

(_

okl o BLrUEE 0 B3 R RIAIE €7 ER R R dlA
4 ER AR ﬁéﬁ%&%ﬁﬁﬁﬂfﬁﬁ Mamn g
ErR B R A LA E o R A B B 3]
JE1L? FRrad - p o E#ﬂ%“*i&iﬁﬂﬁﬁ%&
A B b2 g g RAA SR T A RE o P mpE
FETULE S PR ER LR & L ER -
AL L -4 FHAF T a4 AR
PETPE AT IOZT 0 FIRF AR 0 S LH ¢ EE
MRERRAFE BT 2 UERA P E >
AL T h ﬁgiﬁwaﬁ‘~ﬁhﬁﬁﬁﬂﬁém’
%r%4%@& SR ALHET o TRERER T RE
ﬁﬁquLi@ﬂmvﬂlﬁﬁﬁﬂ’ﬁﬁ@””vz; - 3
$’%*%%r@W#’ﬁ?¢*ﬁ§’@ B2 A E

= = Y 1> ¥
F T s pu

T

J
g“ﬂ_ﬂ\m}‘\f

?- m
\\

CEP D R 2R BR AL Bes w5 2 40k 3 JIE
}"in‘"*‘ft&)ﬁ'ﬁ'* LR RS T AL BT e

CINE . ¥

ﬁrﬁﬁF%%ﬁ’ﬁﬁiA—%%ﬁﬁﬁﬁﬂwﬁﬁﬁi
F R R A i - \

Ho ke g R S 75 AT 5

PoPIRAE&LRFIZH 5 ERL A A AR

PAlam s dd s ddz o g T ALEEE 23

SR é},@;%‘u;afﬂ FRLIpA T ERE B
EP G EKZR



o AR ER ,q E‘,&‘i% T &
Bt R AERA M L& I8 LR
VIRE S BARZ G FEAHAARE G R
T F B -EMAEILIP P FAREFERGILP 2
e E (LA 52T 23T )5m > I3 ¢ WigEF ¥
HERRF L F11484728p P R 8F % 114224839212457
B AR EP At v i (L ABRYE %1437 2156
) o MEHWIRPF 8 s BB S RAER
Bk 2 F'&ﬁ*,» ‘B F T EHEEZALEATER PR F
REERP > plgd R4 f%mfi ‘HEF T EHEZR
X% é‘»ifi BRI FE NG
Jr 2 HFE S g B2 LINESH 2 ’"&ré@l?éﬁi’%ﬁﬁsi%‘i‘iﬁ
FFTEEALERZEHE - AR S i FLINEH % & &4
IR 7> R 0113290 18p ik fE T B & £ %
AR R Rt B B ) B oA e TR
BT iptR e iR :g;'4»n%wntﬁ¢
E AP ﬂ:a?—llvl 5 EPAtmEE X TR 2 g P A RS
¥, EF o2 pw o NeEm éé»i’é’grflfm —?‘fép ;A 113
1073pHALH TAPIWHEBLHET TEFTFFEH
R BRI LAFRHY RENLTH-FF GF ALY
32000078 ; #3F o RERIw o T g g p A3 BK
FE2EE | EFALNIBEI UpHALHET 2R
BOOREADERY G EMmZm T 081500078 5 o
AT AT REEER 20000, F3F 0 RE B w
ﬁqu%%Jsyp:ﬁ4“1mﬁuﬂl8ﬂﬁ¢f$ﬁrp
B A AR AL B AR AR o RN T 1071
82 icd0F ~ T Ape? RS FERRRACE GRS P dm o
Be e g papt o u/&ébjppp,\mfﬁqﬂ o 3 B ek

Av\ ’ ‘\!*/;E“% rﬂ’ff"lf’f Q’—F;\.LE‘ \: l??ﬁ » & -;i-'\ f—- f‘? Eﬁl%i}}‘

';LFT ’ fﬁ%;;;»&;’ﬁpxlqiﬁrﬁg
v L AR i~ 2
e FUEAN e

?ﬁ “3\*‘-

|

£ RibEEEFRAGEEZF @"%’é‘_ﬂg R S N
Fo AR BRI RSN L DNEFIA Y



S BB - T o EREFY - LREL L o IRHE AR
UL R A B $F (AARE RIS

?5‘_26-53‘) ’-\;—,T'L”}f{'%il‘} AJ:E”JZ'}’J; ]:_F—b} 533/\}}4—5_
HAETAEPEY  PHEEE P MY E o P E R

T

ﬁn‘? ‘ﬁ\

R Ty ~ TR &8z 2 RP REY 4T R
Lo ALRAg e AT E R EERA 2 £ 5 % RER
BB AEIIHEBFF A BRI ALY R HE
ZHLER
2.2 ¥ AL 13E 11 12p ~113# 112 13p 22357 &
FRERE T IARRERRE R F RN i - B ARNAL
PRin g B oo /uuﬁﬁﬁ%ﬂ<w%J ~ DEGERT O
RARGREE | ~ TAERER LRI 7%
?ng~rﬂmpg¢§§ﬁJxrﬂgéﬁ
FBEE )~ TERERE > 2182 R mE, > TAKER
PEFNE AT, 23 (A AMREF32F 134T ~ %131F
Z13TE ) » A RARL KGR AL AT 5 HAFF 0 BARL
GEHEY PRERE TARENEZLE A- 2 AR L]
S PRIREF A RIRBHRDORFE MR A4 N TR &
BAAILRE W SNt AR PITT 2 g As A g
g A RERAAEERT )~ TR PHRETR
#ﬁ%ﬁw%g_ﬂ%ﬁﬁﬁﬁﬁﬁngugﬁgﬁﬁ
A AL YA R R EBEEE 4t AP
BIET - APARIEZS B
1&1& ﬁrﬂc#ﬂ mEIE A Ao g

(w.

)T*u &

%y TAE

%¢ﬁ4 u:ﬁvég@£ﬁ§4 ERA a6 B
'mmﬁmfﬁﬁ&ﬁ@x%w%%&%@wékﬁﬁﬁ%ﬁ—
%&pﬁ*ﬂﬁ < inehifd B JRIER i
FHABTTORE U A A f LE»)’LEF%F%&‘{: Yo %QPQ 1 1%
I EAE A ERP ABIRG Rgf R oA LA 5]
Roavig 2 i & 9T A ARPR R RS F1E A G B R



BT A BRE @M g A AL 7
gl g A gﬁﬁﬁ;iéfﬂi %$J2:<Qi%%
$33F 23T ~ $I6F Z13TF) > R Alw h T4 & fI»

\J“F5OQ’°*'k¢'? 5 &
.@ﬁé%@@%ﬁﬂJ‘r%*“m
%%%@{P%J~r911 s PR A s TARE -
594 ~ ' - 'ﬁ?ﬁ»'ﬁz}«}\]g 1 B A EF (RARE %327
133F ~ %134F 2135F ) » ﬂﬁi;@ R¥EEN 7 RGR
205 %ﬁ&ﬁ%’%ﬂﬁuﬁ%4’d*’ LR S

Z2RNTATIAZ E8 AL R i b P S dedst
ALRLMERE AP RELALE RS AW L 2 T
PR B S RHAL P MA G T B RM G 5
FHEELR

BRARARNE S EREP S RLTET AP AL A
FERKoLRLAEAEE T EFM G B RRR - AL

v
I AR Y S B S ) A ST

:é.s ’ ji-}!/i'/;‘;} °
O3 # @A A Tedaz 3 5@, & Ty
fﬁléﬁﬂJ’*%ﬁ%%xﬁ& Ping 3 a2 i
AR A FEA O RBE R (A
REACFZAZFE) MEERITAFT R 22§ F



i

I=q

]
4 PFJ\ |4 lf%‘“ﬁ
2o aar%?zksnjf E
20p pATHE FFIRd F

ZFFESEP B RRA ISR RFIRR GG LY
HZ Pz gws) » BRiZLlF Rz
wimﬁ’ﬁiﬁﬁﬂﬁ?fuﬁ»’Hlﬁﬁfﬁﬁ%’

FhEIRGU AT g XJIE AT S REE RF] T2t
Flpt w2 BEFT T EE A FET 2 ok (BB ER102
ER S FPFHA0L) AR g 2B) o A2 KL HEEMGHR
R 2 i

A A

A AT DTG0 - fle 2 ég

ERRIP W Rl e - I G zé‘“ﬁ E 2

et s i oA AR D ER P '“i‘? ek SRR L
; 4o

PTOT ACTR B R et A AT B ARARIE 2B 0 p R R 2
AT R g ED J%”]’ CEEFEFTEORMEREA
L EFFEFTE2w > REFNHFEF > T AFEZ T
oA 0 R4 R E @AM G AR ER LK
ﬁ,ﬂgago

ootk o RA R T HEEE A EIEEMR G Rt
“@1‘[ 2494,600~ > 2 pAcR kg AiEE 2 1B 2 ¥ p

FHEP o RFEJFFALLFE 2L AR

c} ’)ﬁw By o T RELBMP G RALREREY L BER T2
Lo R A R & Ffb?l.‘&;"i’* £V LB E 2
Ir oo Kf_—]»ll-b ;!é[pg o
AERHECFP R S FHRIED T2 B ER 0 LS
WHAGEFAFE £ E- B
FWE N f P GRdy C NFFRE R8I -

= EX & 114 =& 5 ! 26 2

=

S0P PN > ARBE PR Y AP L
SEE R A FE o BRI
ENHTE A ) o drd EEEFHRAR wH



- HERQNFHFFRH T -

¢ = EN 2y 114 = 5 3 26
ER S £
5
Kot p g » 3% £ %R
| 113.9.18 | ¢ iz * + 9, 600~
] £ (PER B4 =7
mE ML)
2 113.9.19 |28 5 3% 30, 000~
3 113.9.21 |®» =4 10, 000~
4 113.9.27 |®» 23 4 9, 000~
D 113.10.3 | 428 Btk = G 3% 20,000~
6 |113.10.14 |r228k5 k= %22 20,000~
T [113.10.18 |7 R 3tk = #i% 400, 000 ~
B3 494, 600 ~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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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633號
原      告  王正彥  
訴訟代理人  楊惠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瓊儀  
被      告  邱雅莉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為網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至10月間，陸續以購買演唱會門票、繳納各項費用、清償貸款，惟財力不足以支應上開款項為由，由原告代墊及向原告借款，原告遂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代墊及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下稱系爭款項)予被告。
　㈡原告於113年11月間始在通訊軟體LINE中留言向被告催討返還系爭款項，而被告對於原告之催款，始終不否認借款，且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開始陸續在LINE對話中稱「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原告回覆該對話「合計總共495000萬元」、「今年處理完」，被告則於113年11月13日稱「我會還你錢」、原告復稱「50萬元一次清償今年底前處理」，被告稱「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等語，顯見兩造確有借貸之合意，且原告確有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則兩造間之契約是借貸而非贈與，較符合經驗法則。
　㈢原告甚於113年11月13日要求被告約時間簽署借款借據，被告無視於代墊款及系爭借款之存在，不願清償系爭款項，亦不再回覆原告訊息，被告甚至在通訊軟體及社交平台均封鎖原告，並將被告所有手機門號0000000000辦理停話，致原告迄今無法聯繫被告。
　㈣另原告否認被告所提出被證2信件之形式上真正，縱認該信件為原告所書寫，然觀諸該內容，原告均表示「協商還款」等語，益徵兩造間確有借貸關係。若無法認定兩造間為借貸關係，觀諸兩造之對話紀錄，均未有何「贈與」、「不用還」等語，而無法證明兩造間有何贈與關係，是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款項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
　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後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款新臺幣（下同）9,600元及借款485,000元，共計494,600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2年12月間在包養網站認識，原告在兩造認識未久，即開始不斷對被告進行追求、表達愛意，被告起初屢次拒絕原告，原告仍不死心，持續不斷透過包養網站、Line、Instagram等訊息及電話聊天強烈追求，直至113年6月間，被告一時心軟，嘗試同意原告部分邀約，兩造曾多次外出見面、吃飯、聊天，更曾一同赴南投進行2天1夜旅行，宛若男女友關係，期間長達數月之久。
　㈡原告為博得被告歡心，屢次餽贈被告禮物、奢侈品，又為與被告一同創造美好回憶，自願支付魔力紅演唱會門票，更因聽聞被告有經濟困難，不忍被告長期因經濟壓力四處奔波，自願出資提供援助，且要求被告不要再上包養網站，與原告交往、好好過生活，故系爭款項均原告單方自願支付，性質為原告對被告之贈與，兩造從無任何借款或代墊款項返還之約定，亦無任何借款之合意存在，此觀兩造間無簽立借據自明。再被告取得款項亦屬有法律上原因，故本件應係索討分手費，而非原告所稱借款，自不能僅因分手即要求被告返還。
　㈢詎被告與原告深入認識後，發現原告情緒控管不佳，極為容易暴怒、難以溝通，具有高度控制慾，會不斷詢問、控制被告行蹤，被告實無法接受原告如此乖戾之性格，幾經思量，逐漸減少與原告交往之頻率。然原告不甘遭被告疏遠，於113年11月間與被告反目，要求被告立即返還交往期間花費在被告身上之所有費用，索討分手費即系爭款項，且短時間內不斷以電話、各種帳號傳送訊息逼迫騷擾，要求被告還錢。被告身為一弱女子，勢單力薄，毫無招架之力，在遭到原告不斷脅迫、極度害怕之下，因想盡快擺脫，方泛稱會還錢，以求安撫原告情緒，惟此舉僅權宜之計，以保障人身安全，此觀被告回覆內容未載明款項性質、確切數額及期限自明，被告既從未向原告借貸系爭款項，亦無借款合意存在，原告不得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及不當得利，無奈原告仍不善罷干休，對於被告死纏爛打，被告迫於無奈，僅能將原告封鎖等
　　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款項以刷卡支付被告的消費、及以現金、匯款之方式交付予被告，有原告所提出之信用卡刷卡消費紀錄、郵局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及匯款單據(見本院卷第27頁至31頁)為憑，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2457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43頁至156頁）。被告對於上開消費紀錄、交易紀錄雖不爭執，然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則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經查：
　⒈原告固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作為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意思合致之佐證。然觀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原告於113年9月18日對被告稱「說聲抱歉，特區編號A的被秒殺只能改買編號B的區域」等語，被告則回以「沒關係 這樣已經很感動了」等語；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對被告稱「抱歉，因為7-11中信的Atm非約定帳戶當日只能轉帳3萬」等語，被告則回以「好的 謝謝你」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3日對原告稱「我的手機號碼要繳費 信貸有五千多要繳 然後還要玉山銀行要繳費 但是我身上剩一千多 你可以先給我20000嗎」等語，原告則回以「以上這些項目合計，總共需要2萬嗎」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對原告稱「房租要繳了 然後我的健保費有追溯之前 可以給我15000嗎」、「身上沒錢了...所以應該是要20000」等語，原告則回以「晚上再匯款」等語；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對被告稱「跟當初講好的時間晚了點，先跟妳說聲抱歉，按照約定，10/18已匯款40萬元至妳的中信帳戶，確認匯款的金額及明細。其中包含信貸的費用，以及妳跟朋友的的借款。信貸的部分，必須要向銀行確認貸款已全部償還，已無任何的滯納金，然後記得要請銀行開立清償證明，代表貸款已全數繳清，再拍照存證。借款的部分，還款給朋友的金額部分，妳自己再斟酌一下。建議要預留一些錢在身上，以應付生活開銷。以上事項說明，麻煩妳，感謝。」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至26頁），可知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時，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任何借用、貸與等與借貸相關之用語，且每當被告向原告提出「給」、「要」金錢之要求時，原告皆表示同意，未見原告曾向被告表示其提供與原告之金額為必須返還之借款，堪認原告交付金錢當時，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合致。
　⒉原告另以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113年11月13日之對話中曾回應原告「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我會還你錢」、「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我承諾你的事情我會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4頁、第131頁至137頁），主張被告承認系爭款項為借款等語，然被告在該等對話中同時提及「我說感情無法勉強 我一直在感受自己跟你合不合適 但你這樣的感情 我承受不起 我也不要 年底前處理事嗎 好 那就這樣 我要上班了 不會見面 我會還你錢 所以不要再跟我人情勒索了」、「我會去貸款還你錢 什麼話都別再說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我有說過 我在感受你這個人 我也努力想喜歡你 但是還是無法 加上我們的思維邏輯不一樣 我們在很多想法上也無法相處 我沒有用把你當工具人 如果把你當工具人 我一定會再繼續利用你 但我無法這樣對你 我知道你對我很認真 但是我無法喜歡你 我不能這樣欺負你 前陣子在感受你這人 在想是不是適合彼此 你的付出我有看在眼裡 所以給彼此時間相處 難道我應該一開始就不要接受你的付出 直接拒絕你才是對的嗎 因為你很希望我接受你的感情 所以我才把這段時間給你 你很明白這道理不是嗎 我必須說明 我絕沒有要欺負你 而是我已經清楚知道不適合 所以我才趕快跟你保持距離 因為我沒有想要騙你情感 我在上班 所以不要再傳訊息會打給我 我們也不需要再見面 會還你錢 之後就不要再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至34頁、第136頁至137頁），原告則回覆「妳要利用我欺負我」、「妳才太過份」、「50萬元一次清償 今年底前處理 利用完就沒價值了 包養網站隨便妳」、「妳給我的情緒價值是什嗎」、「男友不是，朋友不是」、「我只是一隻狗」、「一個被妳欺負的工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3頁、第134頁至135頁)，足見兩造上開對話內容應係原告於兩造關係破裂後，不甘過往對被告之付出，不斷地向被告索討曾無償交付之金錢，被告則在兩造多次發生齟齬後，為免原告繼續騷擾，始表明願意給付原告先前支應之款項，然尚無從以此遽論被告自陳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且係為清償借款之意。
　⒊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借貸關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款項本息，並無理由。　　
　㈡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系爭款項既係基於原告之自由意思所為給付，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附表所示金額，均欠缺給付之目的此一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僅空言否認被告抗辯系爭款項乃基於兩造交往目的所為給付，而未提出證據其何以願為被告代墊如附表1號所示款項及交付如附表所示其餘款項之舉，自難認原告對於被告所受利益為無法律上原因，已盡舉證責任，則在原告未善盡舉證責任之前，被告對於其抗辯事實，並無舉證之責任。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雖陳明請求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聲請，惟此僅生促請法院注意之效力，爰不另為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金額



		1

		113.9.18

		以中國信託信用卡刷卡

		9,600元
（購買魔力紅演唱會門票）



		2

		113.9.19

		郵局匯款

		30,000元



		3

		113.9.21

		面交現金

		10,000元



		4

		113.9.27

		面交現金

		5,000元



		5

		113.10.3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6

		113.10.14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7

		113.10.18

		中國信託帳戶匯款

		400,000元



		　　　　　總計

		


		


		494,60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633號

原      告  王正彥  

訴訟代理人  楊惠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瓊儀  

被      告  邱雅莉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為網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至10月間，陸續以

    購買演唱會門票、繳納各項費用、清償貸款，惟財力不足以

    支應上開款項為由，由原告代墊及向原告借款，原告遂於如

    附表所示時間代墊及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下稱系爭款項)

    予被告。

　㈡原告於113年11月間始在通訊軟體LINE中留言向被告催討返還

    系爭款項，而被告對於原告之催款，始終不否認借款，且被

    告於113年11月12日開始陸續在LINE對話中稱「為了趕快還

    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

    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

    」、「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原告回覆該對話

    「合計總共495000萬元」、「今年處理完」，被告則於113

    年11月13日稱「我會還你錢」、原告復稱「50萬元一次清償

    今年底前處理」，被告稱「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

    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等語，顯見

    兩造確有借貸之合意，且原告確有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則

    兩造間之契約是借貸而非贈與，較符合經驗法則。

　㈢原告甚於113年11月13日要求被告約時間簽署借款借據，被告

    無視於代墊款及系爭借款之存在，不願清償系爭款項，亦不

    再回覆原告訊息，被告甚至在通訊軟體及社交平台均封鎖原

    告，並將被告所有手機門號0000000000辦理停話，致原告迄

    今無法聯繫被告。

　㈣另原告否認被告所提出被證2信件之形式上真正，縱認該信件

    為原告所書寫，然觀諸該內容，原告均表示「協商還款」等

    語，益徵兩造間確有借貸關係。若無法認定兩造間為借貸關

    係，觀諸兩造之對話紀錄，均未有何「贈與」、「不用還」

    等語，而無法證明兩造間有何贈與關係，是被告無法律上原

    因，受有系爭款項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

　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後段、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代墊款新臺幣（下同）9,600元及借款485,000元，

    共計494,600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94,6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2年12月間在包養網站認識，原告在兩造認識未久，

    即開始不斷對被告進行追求、表達愛意，被告起初屢次拒絕

    原告，原告仍不死心，持續不斷透過包養網站、Line、Inst

    agram等訊息及電話聊天強烈追求，直至113年6月間，被告

    一時心軟，嘗試同意原告部分邀約，兩造曾多次外出見面、

    吃飯、聊天，更曾一同赴南投進行2天1夜旅行，宛若男女友

    關係，期間長達數月之久。

　㈡原告為博得被告歡心，屢次餽贈被告禮物、奢侈品，又為與

    被告一同創造美好回憶，自願支付魔力紅演唱會門票，更因

    聽聞被告有經濟困難，不忍被告長期因經濟壓力四處奔波，

    自願出資提供援助，且要求被告不要再上包養網站，與原告

    交往、好好過生活，故系爭款項均原告單方自願支付，性質

    為原告對被告之贈與，兩造從無任何借款或代墊款項返還之

    約定，亦無任何借款之合意存在，此觀兩造間無簽立借據自

    明。再被告取得款項亦屬有法律上原因，故本件應係索討分

    手費，而非原告所稱借款，自不能僅因分手即要求被告返還

    。

　㈢詎被告與原告深入認識後，發現原告情緒控管不佳，極為容

    易暴怒、難以溝通，具有高度控制慾，會不斷詢問、控制被

    告行蹤，被告實無法接受原告如此乖戾之性格，幾經思量，

    逐漸減少與原告交往之頻率。然原告不甘遭被告疏遠，於11

    3年11月間與被告反目，要求被告立即返還交往期間花費在

    被告身上之所有費用，索討分手費即系爭款項，且短時間內

    不斷以電話、各種帳號傳送訊息逼迫騷擾，要求被告還錢。

    被告身為一弱女子，勢單力薄，毫無招架之力，在遭到原告

    不斷脅迫、極度害怕之下，因想盡快擺脫，方泛稱會還錢，

    以求安撫原告情緒，惟此舉僅權宜之計，以保障人身安全，

    此觀被告回覆內容未載明款項性質、確切數額及期限自明，

    被告既從未向原告借貸系爭款項，亦無借款合意存在，原告

    不得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及不當得利，無奈原告仍不善罷干

    休，對於被告死纏爛打，被告迫於無奈，僅能將原告封鎖等

　　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

    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

    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稱消費借

    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

    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

    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

    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

    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

    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

    ，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

    存在。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款項以刷卡支付被告的消費、及以

    現金、匯款之方式交付予被告，有原告所提出之信用卡刷卡

    消費紀錄、郵局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及匯

    款單據(見本院卷第27頁至31頁)為憑，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2457號

    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43頁至156頁

    ）。被告對於上開消費紀錄、交易紀錄雖不爭執，然否認與

    原告間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則依前開規

    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

    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經查：

　⒈原告固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作為兩造就系爭款項

    有消費借貸意思合致之佐證。然觀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

    圖內容，原告於113年9月18日對被告稱「說聲抱歉，特區編

    號A的被秒殺只能改買編號B的區域」等語，被告則回以「沒

    關係 這樣已經很感動了」等語；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對被

    告稱「抱歉，因為7-11中信的Atm非約定帳戶當日只能轉帳3

    萬」等語，被告則回以「好的 謝謝你」等語；被告於113年

    10月3日對原告稱「我的手機號碼要繳費 信貸有五千多要繳

     然後還要玉山銀行要繳費 但是我身上剩一千多 你可以先

    給我20000嗎」等語，原告則回以「以上這些項目合計，總

    共需要2萬嗎」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對原告稱「房租

    要繳了 然後我的健保費有追溯之前 可以給我15000嗎」、

    「身上沒錢了...所以應該是要20000」等語，原告則回以「

    晚上再匯款」等語；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對被告稱「跟當

    初講好的時間晚了點，先跟妳說聲抱歉，按照約定，10/18

    已匯款40萬元至妳的中信帳戶，確認匯款的金額及明細。其

    中包含信貸的費用，以及妳跟朋友的的借款。信貸的部分，

    必須要向銀行確認貸款已全部償還，已無任何的滯納金，然

    後記得要請銀行開立清償證明，代表貸款已全數繳清，再拍

    照存證。借款的部分，還款給朋友的金額部分，妳自己再斟

    酌一下。建議要預留一些錢在身上，以應付生活開銷。以上

    事項說明，麻煩妳，感謝。」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至26頁

    ），可知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時，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

    任何借用、貸與等與借貸相關之用語，且每當被告向原告提

    出「給」、「要」金錢之要求時，原告皆表示同意，未見原

    告曾向被告表示其提供與原告之金額為必須返還之借款，堪

    認原告交付金錢當時，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合致

    。

　⒉原告另以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113年11月13日之對話中曾

    回應原告「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

    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

    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

    法」「我會還你錢」、「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

    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我承諾你

    的事情我會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4頁、第131頁

    至137頁），主張被告承認系爭款項為借款等語，然被告在

    該等對話中同時提及「我說感情無法勉強 我一直在感受自

    己跟你合不合適 但你這樣的感情 我承受不起 我也不要 年

    底前處理事嗎 好 那就這樣 我要上班了 不會見面 我會還

    你錢 所以不要再跟我人情勒索了」、「我會去貸款還你錢 

    什麼話都別再說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我有說過 我在感受你

    這個人 我也努力想喜歡你 但是還是無法 加上我們的思維

    邏輯不一樣 我們在很多想法上也無法相處 我沒有用把你當

    工具人 如果把你當工具人 我一定會再繼續利用你 但我無

    法這樣對你 我知道你對我很認真 但是我無法喜歡你 我不

    能這樣欺負你 前陣子在感受你這人 在想是不是適合彼此 

    你的付出我有看在眼裡 所以給彼此時間相處 難道我應該一

    開始就不要接受你的付出 直接拒絕你才是對的嗎 因為你很

    希望我接受你的感情 所以我才把這段時間給你 你很明白這

    道理不是嗎 我必須說明 我絕沒有要欺負你 而是我已經清

    楚知道不適合 所以我才趕快跟你保持距離 因為我沒有想要

    騙你情感 我在上班 所以不要再傳訊息會打給我 我們也不

    需要再見面 會還你錢 之後就不要再聯繫」等語（見本院卷

    第33頁至34頁、第136頁至137頁），原告則回覆「妳要利用

    我欺負我」、「妳才太過份」、「50萬元一次清償 今年底

    前處理 利用完就沒價值了 包養網站隨便妳」、「妳給我的

    情緒價值是什嗎」、「男友不是，朋友不是」、「我只是一

    隻狗」、「一個被妳欺負的工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

    至33頁、第134頁至135頁)，足見兩造上開對話內容應係原

    告於兩造關係破裂後，不甘過往對被告之付出，不斷地向被

    告索討曾無償交付之金錢，被告則在兩造多次發生齟齬後，

    為免原告繼續騷擾，始表明願意給付原告先前支應之款項，

    然尚無從以此遽論被告自陳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且係為

    清償借款之意。

　⒊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借貸意思互相表

    示合致。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借貸關係，要屬無據。從而

    ，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款項本息

    ，並無理由。　　

　㈡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

    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

    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

    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

    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

    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

    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

    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

    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

    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

    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

    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

    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

    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

    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

    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

    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

    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

    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系爭款項既係基

    於原告之自由意思所為給付，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附

    表所示金額，均欠缺給付之目的此一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惟原告僅空言否認被告抗辯系爭款項乃基於兩造交往目

    的所為給付，而未提出證據其何以願為被告代墊如附表1號

    所示款項及交付如附表所示其餘款項之舉，自難認原告對於

    被告所受利益為無法律上原因，已盡舉證責任，則在原告未

    善盡舉證責任之前，被告對於其抗辯事實，並無舉證之責任

    。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

    ，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另原告雖陳明請求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聲

    請，惟此僅生促請法院注意之效力，爰不另為駁回之諭知。

    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金額 1 113.9.18 以中國信託信用卡刷卡 9,600元 （購買魔力紅演唱會門票） 2 113.9.19 郵局匯款 30,000元 3 113.9.21 面交現金 10,000元 4 113.9.27 面交現金 5,000元 5 113.10.3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6 113.10.14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7 113.10.18 中國信託帳戶匯款 400,000元 　　　　　總計   494,60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633號
原      告  王正彥  
訴訟代理人  楊惠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瓊儀  
被      告  邱雅莉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為網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至10月間，陸續以購買演唱會門票、繳納各項費用、清償貸款，惟財力不足以支應上開款項為由，由原告代墊及向原告借款，原告遂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代墊及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下稱系爭款項)予被告。
　㈡原告於113年11月間始在通訊軟體LINE中留言向被告催討返還系爭款項，而被告對於原告之催款，始終不否認借款，且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開始陸續在LINE對話中稱「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原告回覆該對話「合計總共495000萬元」、「今年處理完」，被告則於113年11月13日稱「我會還你錢」、原告復稱「50萬元一次清償今年底前處理」，被告稱「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等語，顯見兩造確有借貸之合意，且原告確有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則兩造間之契約是借貸而非贈與，較符合經驗法則。
　㈢原告甚於113年11月13日要求被告約時間簽署借款借據，被告無視於代墊款及系爭借款之存在，不願清償系爭款項，亦不再回覆原告訊息，被告甚至在通訊軟體及社交平台均封鎖原告，並將被告所有手機門號0000000000辦理停話，致原告迄今無法聯繫被告。
　㈣另原告否認被告所提出被證2信件之形式上真正，縱認該信件為原告所書寫，然觀諸該內容，原告均表示「協商還款」等語，益徵兩造間確有借貸關係。若無法認定兩造間為借貸關係，觀諸兩造之對話紀錄，均未有何「贈與」、「不用還」等語，而無法證明兩造間有何贈與關係，是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款項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
　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後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款新臺幣（下同）9,600元及借款485,000元，共計494,600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2年12月間在包養網站認識，原告在兩造認識未久，即開始不斷對被告進行追求、表達愛意，被告起初屢次拒絕原告，原告仍不死心，持續不斷透過包養網站、Line、Instagram等訊息及電話聊天強烈追求，直至113年6月間，被告一時心軟，嘗試同意原告部分邀約，兩造曾多次外出見面、吃飯、聊天，更曾一同赴南投進行2天1夜旅行，宛若男女友關係，期間長達數月之久。
　㈡原告為博得被告歡心，屢次餽贈被告禮物、奢侈品，又為與被告一同創造美好回憶，自願支付魔力紅演唱會門票，更因聽聞被告有經濟困難，不忍被告長期因經濟壓力四處奔波，自願出資提供援助，且要求被告不要再上包養網站，與原告交往、好好過生活，故系爭款項均原告單方自願支付，性質為原告對被告之贈與，兩造從無任何借款或代墊款項返還之約定，亦無任何借款之合意存在，此觀兩造間無簽立借據自明。再被告取得款項亦屬有法律上原因，故本件應係索討分手費，而非原告所稱借款，自不能僅因分手即要求被告返還。
　㈢詎被告與原告深入認識後，發現原告情緒控管不佳，極為容易暴怒、難以溝通，具有高度控制慾，會不斷詢問、控制被告行蹤，被告實無法接受原告如此乖戾之性格，幾經思量，逐漸減少與原告交往之頻率。然原告不甘遭被告疏遠，於113年11月間與被告反目，要求被告立即返還交往期間花費在被告身上之所有費用，索討分手費即系爭款項，且短時間內不斷以電話、各種帳號傳送訊息逼迫騷擾，要求被告還錢。被告身為一弱女子，勢單力薄，毫無招架之力，在遭到原告不斷脅迫、極度害怕之下，因想盡快擺脫，方泛稱會還錢，以求安撫原告情緒，惟此舉僅權宜之計，以保障人身安全，此觀被告回覆內容未載明款項性質、確切數額及期限自明，被告既從未向原告借貸系爭款項，亦無借款合意存在，原告不得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及不當得利，無奈原告仍不善罷干休，對於被告死纏爛打，被告迫於無奈，僅能將原告封鎖等
　　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款項以刷卡支付被告的消費、及以現金、匯款之方式交付予被告，有原告所提出之信用卡刷卡消費紀錄、郵局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及匯款單據(見本院卷第27頁至31頁)為憑，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2457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43頁至156頁）。被告對於上開消費紀錄、交易紀錄雖不爭執，然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則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經查：
　⒈原告固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作為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意思合致之佐證。然觀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原告於113年9月18日對被告稱「說聲抱歉，特區編號A的被秒殺只能改買編號B的區域」等語，被告則回以「沒關係 這樣已經很感動了」等語；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對被告稱「抱歉，因為7-11中信的Atm非約定帳戶當日只能轉帳3萬」等語，被告則回以「好的 謝謝你」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3日對原告稱「我的手機號碼要繳費 信貸有五千多要繳 然後還要玉山銀行要繳費 但是我身上剩一千多 你可以先給我20000嗎」等語，原告則回以「以上這些項目合計，總共需要2萬嗎」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對原告稱「房租要繳了 然後我的健保費有追溯之前 可以給我15000嗎」、「身上沒錢了...所以應該是要20000」等語，原告則回以「晚上再匯款」等語；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對被告稱「跟當初講好的時間晚了點，先跟妳說聲抱歉，按照約定，10/18已匯款40萬元至妳的中信帳戶，確認匯款的金額及明細。其中包含信貸的費用，以及妳跟朋友的的借款。信貸的部分，必須要向銀行確認貸款已全部償還，已無任何的滯納金，然後記得要請銀行開立清償證明，代表貸款已全數繳清，再拍照存證。借款的部分，還款給朋友的金額部分，妳自己再斟酌一下。建議要預留一些錢在身上，以應付生活開銷。以上事項說明，麻煩妳，感謝。」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至26頁），可知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時，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任何借用、貸與等與借貸相關之用語，且每當被告向原告提出「給」、「要」金錢之要求時，原告皆表示同意，未見原告曾向被告表示其提供與原告之金額為必須返還之借款，堪認原告交付金錢當時，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合致。
　⒉原告另以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113年11月13日之對話中曾回應原告「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我會還你錢」、「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我承諾你的事情我會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4頁、第131頁至137頁），主張被告承認系爭款項為借款等語，然被告在該等對話中同時提及「我說感情無法勉強 我一直在感受自己跟你合不合適 但你這樣的感情 我承受不起 我也不要 年底前處理事嗎 好 那就這樣 我要上班了 不會見面 我會還你錢 所以不要再跟我人情勒索了」、「我會去貸款還你錢 什麼話都別再說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我有說過 我在感受你這個人 我也努力想喜歡你 但是還是無法 加上我們的思維邏輯不一樣 我們在很多想法上也無法相處 我沒有用把你當工具人 如果把你當工具人 我一定會再繼續利用你 但我無法這樣對你 我知道你對我很認真 但是我無法喜歡你 我不能這樣欺負你 前陣子在感受你這人 在想是不是適合彼此 你的付出我有看在眼裡 所以給彼此時間相處 難道我應該一開始就不要接受你的付出 直接拒絕你才是對的嗎 因為你很希望我接受你的感情 所以我才把這段時間給你 你很明白這道理不是嗎 我必須說明 我絕沒有要欺負你 而是我已經清楚知道不適合 所以我才趕快跟你保持距離 因為我沒有想要騙你情感 我在上班 所以不要再傳訊息會打給我 我們也不需要再見面 會還你錢 之後就不要再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至34頁、第136頁至137頁），原告則回覆「妳要利用我欺負我」、「妳才太過份」、「50萬元一次清償 今年底前處理 利用完就沒價值了 包養網站隨便妳」、「妳給我的情緒價值是什嗎」、「男友不是，朋友不是」、「我只是一隻狗」、「一個被妳欺負的工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3頁、第134頁至135頁)，足見兩造上開對話內容應係原告於兩造關係破裂後，不甘過往對被告之付出，不斷地向被告索討曾無償交付之金錢，被告則在兩造多次發生齟齬後，為免原告繼續騷擾，始表明願意給付原告先前支應之款項，然尚無從以此遽論被告自陳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且係為清償借款之意。
　⒊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借貸關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款項本息，並無理由。　　
　㈡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系爭款項既係基於原告之自由意思所為給付，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附表所示金額，均欠缺給付之目的此一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僅空言否認被告抗辯系爭款項乃基於兩造交往目的所為給付，而未提出證據其何以願為被告代墊如附表1號所示款項及交付如附表所示其餘款項之舉，自難認原告對於被告所受利益為無法律上原因，已盡舉證責任，則在原告未善盡舉證責任之前，被告對於其抗辯事實，並無舉證之責任。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雖陳明請求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聲請，惟此僅生促請法院注意之效力，爰不另為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金額



		1

		113.9.18

		以中國信託信用卡刷卡

		9,600元
（購買魔力紅演唱會門票）



		2

		113.9.19

		郵局匯款

		30,000元



		3

		113.9.21

		面交現金

		10,000元



		4

		113.9.27

		面交現金

		5,000元



		5

		113.10.3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6

		113.10.14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7

		113.10.18

		中國信託帳戶匯款

		400,000元



		　　　　　總計

		


		


		494,60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簡字第633號

原      告  王正彥  

訴訟代理人  楊惠雯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瓊儀  

被      告  邱雅莉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為網友關係。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至10月間，陸續以購買演唱會門票、繳納各項費用、清償貸款，惟財力不足以支應上開款項為由，由原告代墊及向原告借款，原告遂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代墊及出借如附表所示款項（下稱系爭款項)予被告。

　㈡原告於113年11月間始在通訊軟體LINE中留言向被告催討返還系爭款項，而被告對於原告之催款，始終不否認借款，且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開始陸續在LINE對話中稱「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原告回覆該對話「合計總共495000萬元」、「今年處理完」，被告則於113年11月13日稱「我會還你錢」、原告復稱「50萬元一次清償今年底前處理」，被告稱「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等語，顯見兩造確有借貸之合意，且原告確有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則兩造間之契約是借貸而非贈與，較符合經驗法則。

　㈢原告甚於113年11月13日要求被告約時間簽署借款借據，被告無視於代墊款及系爭借款之存在，不願清償系爭款項，亦不再回覆原告訊息，被告甚至在通訊軟體及社交平台均封鎖原告，並將被告所有手機門號0000000000辦理停話，致原告迄今無法聯繫被告。

　㈣另原告否認被告所提出被證2信件之形式上真正，縱認該信件為原告所書寫，然觀諸該內容，原告均表示「協商還款」等語，益徵兩造間確有借貸關係。若無法認定兩造間為借貸關係，觀諸兩造之對話紀錄，均未有何「贈與」、「不用還」等語，而無法證明兩造間有何贈與關係，是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款項利益，至原告受有損害。

　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後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墊款新臺幣（下同）9,600元及借款485,000元，共計494,600元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於112年12月間在包養網站認識，原告在兩造認識未久，即開始不斷對被告進行追求、表達愛意，被告起初屢次拒絕原告，原告仍不死心，持續不斷透過包養網站、Line、Instagram等訊息及電話聊天強烈追求，直至113年6月間，被告一時心軟，嘗試同意原告部分邀約，兩造曾多次外出見面、吃飯、聊天，更曾一同赴南投進行2天1夜旅行，宛若男女友關係，期間長達數月之久。

　㈡原告為博得被告歡心，屢次餽贈被告禮物、奢侈品，又為與被告一同創造美好回憶，自願支付魔力紅演唱會門票，更因聽聞被告有經濟困難，不忍被告長期因經濟壓力四處奔波，自願出資提供援助，且要求被告不要再上包養網站，與原告交往、好好過生活，故系爭款項均原告單方自願支付，性質為原告對被告之贈與，兩造從無任何借款或代墊款項返還之約定，亦無任何借款之合意存在，此觀兩造間無簽立借據自明。再被告取得款項亦屬有法律上原因，故本件應係索討分手費，而非原告所稱借款，自不能僅因分手即要求被告返還。

　㈢詎被告與原告深入認識後，發現原告情緒控管不佳，極為容易暴怒、難以溝通，具有高度控制慾，會不斷詢問、控制被告行蹤，被告實無法接受原告如此乖戾之性格，幾經思量，逐漸減少與原告交往之頻率。然原告不甘遭被告疏遠，於113年11月間與被告反目，要求被告立即返還交往期間花費在被告身上之所有費用，索討分手費即系爭款項，且短時間內不斷以電話、各種帳號傳送訊息逼迫騷擾，要求被告還錢。被告身為一弱女子，勢單力薄，毫無招架之力，在遭到原告不斷脅迫、極度害怕之下，因想盡快擺脫，方泛稱會還錢，以求安撫原告情緒，惟此舉僅權宜之計，以保障人身安全，此觀被告回覆內容未載明款項性質、確切數額及期限自明，被告既從未向原告借貸系爭款項，亦無借款合意存在，原告不得對被告請求返還借款及不當得利，無奈原告仍不善罷干休，對於被告死纏爛打，被告迫於無奈，僅能將原告封鎖等

　　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原告主張其將系爭款項以刷卡支付被告的消費、及以現金、匯款之方式交付予被告，有原告所提出之信用卡刷卡消費紀錄、郵局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及匯款單據(見本院卷第27頁至31頁)為憑，並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212457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43頁至156頁）。被告對於上開消費紀錄、交易紀錄雖不爭執，然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則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合致，負舉證之責任。經查：

　⒈原告固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作為兩造就系爭款項有消費借貸意思合致之佐證。然觀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內容，原告於113年9月18日對被告稱「說聲抱歉，特區編號A的被秒殺只能改買編號B的區域」等語，被告則回以「沒關係 這樣已經很感動了」等語；原告於113年9月19日對被告稱「抱歉，因為7-11中信的Atm非約定帳戶當日只能轉帳3萬」等語，被告則回以「好的 謝謝你」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3日對原告稱「我的手機號碼要繳費 信貸有五千多要繳 然後還要玉山銀行要繳費 但是我身上剩一千多 你可以先給我20000嗎」等語，原告則回以「以上這些項目合計，總共需要2萬嗎」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對原告稱「房租要繳了 然後我的健保費有追溯之前 可以給我15000嗎」、「身上沒錢了...所以應該是要20000」等語，原告則回以「晚上再匯款」等語；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對被告稱「跟當初講好的時間晚了點，先跟妳說聲抱歉，按照約定，10/18已匯款40萬元至妳的中信帳戶，確認匯款的金額及明細。其中包含信貸的費用，以及妳跟朋友的的借款。信貸的部分，必須要向銀行確認貸款已全部償還，已無任何的滯納金，然後記得要請銀行開立清償證明，代表貸款已全數繳清，再拍照存證。借款的部分，還款給朋友的金額部分，妳自己再斟酌一下。建議要預留一些錢在身上，以應付生活開銷。以上事項說明，麻煩妳，感謝。」等語（見本院卷第19頁至26頁），可知原告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時，兩造就系爭款項並無任何借用、貸與等與借貸相關之用語，且每當被告向原告提出「給」、「要」金錢之要求時，原告皆表示同意，未見原告曾向被告表示其提供與原告之金額為必須返還之借款，堪認原告交付金錢當時，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意思合致。

　⒉原告另以被告於113年11月12日、113年11月13日之對話中曾回應原告「為了趕快還你信貸 因為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趕快還你信貸」、「我在預備趕快還你錢」、「因為你接下來就是要跟我說信貸的事」、「我會還你錢，但現在還沒有辦法」「我會還你錢」、「我現在沒有錢還你」、「我會去貸款還你錢」、「會還你錢，之後不要再聯繫」，「我承諾你的事情我會做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4頁、第131頁至137頁），主張被告承認系爭款項為借款等語，然被告在該等對話中同時提及「我說感情無法勉強 我一直在感受自己跟你合不合適 但你這樣的感情 我承受不起 我也不要 年底前處理事嗎 好 那就這樣 我要上班了 不會見面 我會還你錢 所以不要再跟我人情勒索了」、「我會去貸款還你錢 什麼話都別再說 我知道你對我好 但我有說過 我在感受你這個人 我也努力想喜歡你 但是還是無法 加上我們的思維邏輯不一樣 我們在很多想法上也無法相處 我沒有用把你當工具人 如果把你當工具人 我一定會再繼續利用你 但我無法這樣對你 我知道你對我很認真 但是我無法喜歡你 我不能這樣欺負你 前陣子在感受你這人 在想是不是適合彼此 你的付出我有看在眼裡 所以給彼此時間相處 難道我應該一開始就不要接受你的付出 直接拒絕你才是對的嗎 因為你很希望我接受你的感情 所以我才把這段時間給你 你很明白這道理不是嗎 我必須說明 我絕沒有要欺負你 而是我已經清楚知道不適合 所以我才趕快跟你保持距離 因為我沒有想要騙你情感 我在上班 所以不要再傳訊息會打給我 我們也不需要再見面 會還你錢 之後就不要再聯繫」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至34頁、第136頁至137頁），原告則回覆「妳要利用我欺負我」、「妳才太過份」、「50萬元一次清償 今年底前處理 利用完就沒價值了 包養網站隨便妳」、「妳給我的情緒價值是什嗎」、「男友不是，朋友不是」、「我只是一隻狗」、「一個被妳欺負的工具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2頁至33頁、第134頁至135頁)，足見兩造上開對話內容應係原告於兩造關係破裂後，不甘過往對被告之付出，不斷地向被告索討曾無償交付之金錢，被告則在兩造多次發生齟齬後，為免原告繼續騷擾，始表明願意給付原告先前支應之款項，然尚無從以此遽論被告自陳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且係為清償借款之意。

　⒊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與被告間確有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借貸關係，要屬無據。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款項本息，並無理由。　　

　㈡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又關於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惟並非因此即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系爭款項既係基於原告之自由意思所為給付，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附表所示金額，均欠缺給付之目的此一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原告僅空言否認被告抗辯系爭款項乃基於兩造交往目的所為給付，而未提出證據其何以願為被告代墊如附表1號所示款項及交付如附表所示其餘款項之舉，自難認原告對於被告所受利益為無法律上原因，已盡舉證責任，則在原告未善盡舉證責任之前，被告對於其抗辯事實，並無舉證之責任。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94,6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後之1個月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雖陳明請求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之聲請，惟此僅生促請法院注意之效力，爰不另為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所舉證據，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素珍



附表：　　　　　　　　　　　　　　　

編號 日期 方式 金額 1 113.9.18 以中國信託信用卡刷卡 9,600元 （購買魔力紅演唱會門票） 2 113.9.19 郵局匯款 30,000元 3 113.9.21 面交現金 10,000元 4 113.9.27 面交現金 5,000元 5 113.10.3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6 113.10.14 以郵局帳戶匯款 20,000元 7 113.10.18 中國信託帳戶匯款 400,000元 　　　　　總計   494,600元 

　　　　　　　　　　　　　







　　









